
57

刘煊宇

（美国杜兰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摘要：虐待动物的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探讨虐待动物不能割裂伦理与法律问题。传

统伦理学与近现代伦理学都能为反对虐待动物立法的正当性提供理论支持；虐待动

物的社会危害阐明了法律介入的必要性。中国尚无反动物虐待专门立法，原因之一

是多元文化体系。即便如此，仍可通过地区试点——全国推广，充分利用现有制度

工具的方式，建立起一套灵活有效的规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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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对虐待动物引发的观点之争

关于虐猫的新闻近日再次成为

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关注的事件。网红

杰克辣条被指出是某虐猫组织的重

点成员，偷盗家养猫，也在虐杀猫时

制作视频，通过QQ群进行传播，警方

查明后对此情况进行通报并处以治

安处罚 [1]。

对此，网络上出现激烈讨论，即

“虐猫应该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

题？”得到最多认可的回答是：“绝

对不能是法律问题，一旦这玩意变成

法律问题，吃肉犯罪就只是时间问题

了。”第二多认可的回答则是：“无

关道德，也无关法律，这不是问题。”

[2]

反对虐猫者多提出：“猫这么可

爱，怎么可以虐猫？”等等，多基于

对特定动物的喜爱，缺少对于反对虐

待动物问题的深层思考。反对虐待动

物的观点也受到质疑，主要包含伦理

与法律两个层面。质疑者提出：1. 人

类高于动物，有权为追求自身愉快虐

待动物；2. 动物在法律上属于物权

客体，所有权人可以基于物权对动物

进行占有、利用、收益、处分，其中

就包括虐待动物。

这些质疑揭露了反对虐待动物

必须面对的伦理与法律难题：1. 虐

待动物本身违法性质不明确，只能从

“偷”“抢”“传播暴力视频”等周

边行为出发；2. 虐待动物争论的背

后，并不单纯是法律问题，也涉及伦

理问题，而这一伦理问题尚未得到普

遍认同；3. 不解决反对虐待动物的

伦理问题，就无法为法律制裁虐待动

物的行为提供伦理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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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探讨反对虐待动物的问题，

宜从伦理学与法学两个维度进行。

二、反对虐待动物的伦理学基础

（一）反对虐待动物的传统伦理学基

础

传统德性主义者，认为评价人类

行为的标准应为“是否有利于培养自

身的理性、德性” [3]。从这一点出

发，德性论者认为虐待动物会让人类

的德性减少，变得更加冷漠、残忍，

从而更有可能造成其他的针对人类

的残忍行为。传统义务论者，比如康

德就提出，人们有降低其他人痛苦的

道德义务，而虐待动物的行为会给多

数人造成痛苦，也就违反了这一道德

义务。因此，就必须避免或者减少对

于动物的虐待 [4]。传统功利主义者

则提出，由于社会范围内多数人会为

虐待动物而感到痛苦，仅仅给少数人

带来快乐。也就是说，虐待动物的行

为会降低社会总体的功利水平，不符

合功利主义的伦理观，应当避免 [5]。

传统伦理学观点下，动物与人类

不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人类是目

的，动物是手段。因此，传统伦理学

对反对虐待动物只能从“给人类造成

的影响”的角度来论证其伦理价值。

（二）反对虐待动物的近现代伦理学

基础

20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视角

的转变，人们开始更加理性地看待地

球生态系统。演化论生物学者们认为，

部分动物，特别是高级哺乳动物，具

备很高程度的认知能力，甚至部分动

物在群体内可以形成接近人类道德

的行为规范 [6]。无论是德性主义、

义务主义还是功利主义，在对“人类

中心主义”的反思下，都强化了对反

对虐待动物的论证力度。

也就是说，近现代伦理学认为，

人类不是唯一拥有德性、理性的生物，

人类也不再是唯一的目的，动物的德

性、对动物的道德义务、功利价值都

应该被纳入考量。比如辛格就认为，

应当在计算社会总体功利水平的过

程中，不仅计算人类功利，也计算一

切有自我认知，能够感受到快乐或痛

苦的动物功利，且计算比重应当为1：

1 [7]。

当然，辛格的这种观点不免陷入

极端，很容易产生动物权利的无限扩

大，乃至“为了动物权利牺牲人类权

利”的道德悖论。我们需要观察的是，

这些新观点对动物地位认知的改变。

这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人类与

自然到底处于怎样的关系？我们真

的是地球、宇宙的统治者吗？我们真

的可以完全“拥有”另一个具有自我

认知的生物吗？我们是否有权虐待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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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奴隶时代走来，今天人们不会

再讨论蓄养奴隶是否合法，因为“人

权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关于动物，

是否也会有这么一天？

三、虐待动物需要通过法律规制

在伦理学上，无论是传统还是现

代观点，都不赞同人类虐待动物。因

此，可以肯定的是，虐待动物在伦理

和道德层面上都应该是被否定的。虐

待动物在伦理上值得否定，是否意味

着需要通过法律手段禁止呢？法律

禁止某一行为，首先是因为该项行为

侵犯了某种法律利益，或者破坏了某

种社会秩序。但这种禁止不能是无条

件的，而是要考虑各种情境。比如，

我们禁止对他人的无端伤害，却允许

人们为了保护更大的利益而紧急避

险。因此，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

来探讨：

（一）虐待动物侵犯的法律利益

1. 虐待动物对动物造成的损害

如果认可动物也具有自我认知，

能够感受痛苦，也是生态、地球的一

部分，那么虐待动物的行为就将使这

样的个体面对巨大的身体与心理折

磨，甚至失去生命。如果承认生态系

统中的其他生命亦有生存、繁衍等权

利，那么虐待动物即是对上述权利的

侵犯。这是虐待动物最直接，也是最

严重的危害。

2. 虐待动物对公序良俗造成的损害

国家领导人强调，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

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

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

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

律 [8]。对于虐待动物的行为，如果

不能加以限制，这种行为本身将伤害

全社会的“善良风俗”。其背后形成

的虐待动物产业链，更将威胁全社会

的公共秩序，对价值观尚不成熟的未

成年人造成错误的引导。

1. 虐待动物对虐待人精神健康的损

害

心理学上，不论是虐待人还是虐

待动物，都被归结为施虐倾向。施虐

倾向被认为普遍存在于人类身上，只

有程度轻重之分。过度施虐倾向的来

源，则有“人格缺陷”“无聊”等解

释。从事虐待行为将进一步放大施虐

倾向，也就是说虐待行为本身会对虐

待人造成危害。

2. 虐待动物对他人精神健康的损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

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

三条明确认可了精神利益属于法律

保护的利益。虐待动物行为表面属于

个人行为，一旦其行为为他人所知，

就会给持反对意见的人造成精神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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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如施虐对象属于有饲养人的动物，

这种施虐行为对动物饲养人造成的

精神损害更加不言而喻。

也就是说，虐待动物对动物本身、

对公序良俗、对虐待人以及对他人都

将造成不可忽视的损害。法律应当禁

止的，正是这样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

为。

（二）警惕过度保护带来的认知矛盾

反对虐待动物容易陷入极端，这

点应当尽量避免。首先，在生物学上，

人类属于杂食性动物，反对虐待动物

不能异化为“反对吃肉”（辛格就主

张人类全部改为素食，也反对任何动

物实验），正如不能为了保护动物而

禁止肉食动物捕食。另一个例子是，

反对虐待动物不能只反对虐待人们

“喜欢的”、“关心的”动物，这会

导致反对虐待动物失去其正当性基

础。

四、反对虐待动物的法律展望

（一）国内尚无反对虐待动物的专门

立法

既然虐待动物存在上文提到的

诸多危害，为什么国内至今没有对动

物虐待问题进行全国性立法呢？

一方面，虐待动物的认定标准难

以确定。吃肉是否构成虐待？如果吃

肉不构成虐待，宰杀是否构成虐待？

怎样的宰杀构成虐待？如果宰杀不

算虐待，那么对动物肢体的切除是否

构成虐待？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回

答，否则专门立法难以实现。

另一方面，动物范围的划定也成

了难题。2022年，全国人大代表的提

案建议中既有提倡伴侣动物保护法，

也有提倡反动物虐待法，这两种立法

方案各代表不同的理论背景和思路，

但共同揭示了一个问题：即根据动物

本身的纲目，人类对特定动物的喜好

程度，抑或是动物的智力高下来划定

动物保护范围，似乎都无法得到全社

会范围的认同。

因此，笔者认为，全国性的立法

有待进一步研究，当下则可从：1. 地

方试点——全国推广；2. 从现有规

定的解释和落实两个方面对虐待动

物问题进行应对。

（二）地方立法禁止虐待动物的实践

“试点先行，逐步推进”。如果

全国性的立法有难度，不妨先选取几

个地区作为试点。例如，在治安管理、

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对虐待动物行为

作出负面评价，再根据社会反馈进行

调整。事实上，部分城市已有禁止虐

待犬只的规定。例如，《长沙市养犬

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

以及《青岛市养犬管理条例》第十一

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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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14年出台

的《北京市动物防疫条例》第三十条

规定，动物饲养者应当不遗弃、虐待

饲养的动物。该规定是已知唯一“禁

止虐待动物”的法律依据。遗憾的是，

不论是禁止虐待犬只、还是禁止虐待

动物，都只是宣示性规定，没有违反

禁止规定基础上的处罚规定。这也是

这些规定普遍存在感较低的原因。

（三）现有制度工具对于反对虐待动

物的作用

立法工作在社会治理、社会文化

风尚塑造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关

键作用。然而，立法所需的制度以及

时间成本很高。从法律设立到法律实

施，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与其

对立法过程中涉及的宏大命题争论

不休，是否可以考虑最大程度上利用

现有的法律规定，在实践层面上解决

问题？

例如，限制虐待动物视频的传播

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互联网信息服

务管理办法》第十五条明确规定，互

联网服务提供者不得提供或传播暴

力信息。在杰克辣条案中，公安机关

最终对其传播虐猫视频、偷盗家猫等

行为作出了治安处罚。虽然并非直接

针对虐猫行为本身，却同样起到了惩

戒非法行为的作用。

在民事领域，《民法典》第一千

二百五十一条“饲养动物应当尊重社

会公德，不得妨碍他人生活”的规定，

似乎是解释论上反对虐待动物的依

据。基于虐待动物行为对虐待人提出

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可能对于在实

践中遏制虐待动物，特别是虐待加传

播的行为具有一定价值。

很多虐待人产生虐待动物的想

法，正是由于无意中受到虐待动物视

频的影响。易言之，如果虐待动物不

能拍摄视频并传播，则虐待人就无法

实现其“寻求社群认可”“牟取不正

当利益”等的需要，其积极性必然下

降，虐待行为的发生及对社会公众的

危害也将大大降低。从效果上而言，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虐待动物的

行为。

现阶段，在国家层面上对虐待动

物问题的专门立法，时机或许尚未成

熟。但仍可以通过地方立法试点，灵

活利用现有的制度工具对虐待动物

的问题给予回应。更深层次的则是，

人类需要对自身在自然界所处的位

置进行反思，重拾对于生态以及生命

的敬畏与保护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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